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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為法規範憲法審查提出言詞辯論意旨(二 )書事 :

炃壹 、系爭規定一係因應用人機關之性質及其任用之實際需要所制定

3  之身高標準 ,確有其實際需要 :

4一 、系爭規定一之身高標準係以消防勤務之實際需要為基礎雨制

5  定 :

b(一 )查 消防勤務實施要點第l1點 所定消防勤務雖包含與身高無直接關

7  聯之勤務類型 ,然依同要點第13點 第1項規定 ,勤務規劃須依實

8  際需要要予規劃 ,訂定勤務基準 ,俾利各勤務執行單位據以按 日

少  排定勤務分配表 ,互換輪流實施 ,使每人輪流服勤 。勤務種類 ,

10  力求勞逸平均 ,動靜均勻 ,藉 以調節精神體力 。是以 ,消 防人員

11  需熟悉各類勤務以利輪流實施 ,故無法針對個別消防人員身高使

12  其固定從事某一勤務 。於救災現場指揮調派時亦無法以性別 、種

13  族為標準分派任務 。申言之 ,消 防人員之身高體格應以得順利實

1猝   施全部勤務為必要條件 ,而 非僅以單一勤務作為認定標準 ,因

15  此 ,即使部分消防勤務與身高無直接關聯牟,仍 需以與身高有關之

1b  勤務作為是否有制定身高標準之主要考量因素 。

1

↑︳3︳  再! 班$

ㄐ虫一庭法法憲

〔店〕ω切〩  ↗η牛



1(一)攻查 ,消 防救災裝備器材固有一定訂製空間 ,然 消防車之底盤 、

2  車頭 目前均係自國外進口 ,車身則於國內製造 ,而 國外進口之底

3  盤 扎車頭尺寸等 ,實難以修改 ,故即使車身得以訂製 ,惟 因底

猝  盤 、車頭難以修改 ,且消防車輛計有雲梯車 、水庫車 、水箱

5  車⋯⋯等較一般車輛大型之設計 ,亦須搭載升降梯 、水箱 、救災

b  裝備器材等設備 ,故車身仍需有一定高度 ,訂製有其極限 ,仍 無

7  法完全屏除因身高不足造成視線死角以及難以迅速有效自消防車

8  取出救災裝備器材等因素 。另以消防人員個人裝備層面而言 ,如

9  取消消防人員身高規定 ,身材較嬌小人員 ,依人體身體比例論

10  之 ,其臉型可能較小 ,穿戴面罩時 ,亦有可能不合導致漏氣之

11  虞 ,對於執行救災勤務時 ,產 生不確定之風險 o

12(三)承前所述 ,系 爭規定一係以消防勤務之實際需要為主要考量 ,就

13  一般救災勤務之掛梯 、車輛操作及駕駛 、裝備拿取等均以得快速

14  完成為優先 。消防人員面對災害現場的危險性均相同 ,不 因性別

15  或種族而有所差異 ,惟能否於現場中 ,快速完成必要救援工作

1心   (含支援夥伴)則 關乎救災任務能否成功 ,並確保消防人員勤務安

17  全 。身高標準在此則無法避免具備一定影響 ,由於身高較不足

18  者 ,往往必須藉由其他工具或花費更多的時間 ,始 能達成身高較

19  高者相同的任務 ,連帶將降低整體救災效率 。

20(四 )再 查 ,有 關體能測驗得否替代身高標準並更能挑選適合之消防人

21  員乙節 ,體能測驗雖得檢測消防人員個人體能 ,然如前述 ,因 消

22  防車等設備訂製空間實有其極限 ,故身高標準仍有其必要性 。且

23  現實中高樓建築 、女兒牆高度等客觀環境無法改變 ,於此類場所

必  以掛梯及雙節梯配合救援時 ,仍須具一定身高始得安全有效進行

25  救援 ,此即何以消防力之二要素係指人員 、裝備及水利之原因 。

2b  是以 ,即令有體能測驗 ,仍無法完全替代身高標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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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(五)至有關已通過考試且正式任職之消防人員 ,事後因生理或年紀等

2  因素致其身高未達系爭規定一之身高限制標準時 ,對其執行消防

3  勤務是否會有影響乙節 ,目 前尚無追蹤研究資料 。關於人體條件

猝  會隨著自然因素 ,例如年齡漸長 ,或外在環境因素 ,其身高 、體

5  能或健康狀態均可能會有變化 ,舉凡國內各種職業 ,無論是公職

b  或私人企業服務 ,在招訓或遴選人才方面時 ,設有一定需求條

7  件 ,以符合該職務所用 ,例如學歷 、經歷或體能條件 ,消 防人員

8  身高標準規定亦屬之 ,係為招韌〡階段之門檻式篩選條件 ,如於任

9  職後 ,因 個人身體健康因素或工作因素造成身體傷害 ,基於國家

10  照護意旨,對於已具備公務人員身分者當給予一定照護及保障 ,

11  於組織內調整適當職務予以安置 ,以顯德政 。

12二 、消防人員執行勤務時面臨危急型態多樣 ,一定身高始得有效進

13  行救援 ,並保障消防人員之安全 ,故系爭規定一所定身高標準

1碎   有其必要性 :

15(一 )消 防人員工作職務為火災預防 、災害搶救及緊急救護等3大任

1密   務 ,其 中執行災害搶救(包含火災搶救 、水域救援 、山域救援及

17  特殊災害搶救)需要具備較高標準之體格及體適能條件 。自2015

18  迄今 ,消 防人員執行救災傷亡慘重 ,在 火災搶救案件 ,殉職人數

1Ω   高達21人 ,包含2015年 1月 幻 日桃園市新屋保齡球館火災殉職b

20  人 ,2017年 10月 28日 新竹縣昇陽光電工廠火警殉職1人 ,2018年猝

21  月28日 桃園敬鵬工業平鎮廠火災殉職6人 ,20l少年l0月 3日 臺中市

22  百慕達紙器廠火災殉職2人 ,彰化市喬友大樓防疫旅館火災殉職 1

23  人 ,2023年θ月22日 屏東縣明揚國際倉庫火災殉職4人 ,20幻 年12

邱  月28日 新竹縣移工宿舍火警歹日ㄅ職1人 ,呈現救災勤務具有高度危

25  險性 、風險性及不確定性 ,然 消lt方 人員為確保民眾生命安全 ,協

2b  助避難 ,亦有不得不進入火場之使命感 。而眾人皆知消防人員從

幻  事救災行動之危險性 ,每場火災現場並非單純用文字及數字能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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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原災害現場原貌 ,亦非未親身經歷火場者得以體會 ,在 災害現

2  場 ,例如 :鐵皮屋建築物火災 ,因 火災致使鋼材強度急速降低 ,

3  可能造成建築物崩塌 :化學工廠存放大量化學品 ,可能因燃燒造

4  成爆炸 ,讓人措手不及 。

5(二 )消 防人員除經過完整的專業訓練之外 ,實務訓練 ,加上歷次實戰

b  經驗 ,但面臨每次的火災現場 ,舉凡火焰 、熱氣 、濃煙之變化 ,

7  造成消防人員行動障礙 ,進而影響人命搜索及相關消防行動 。縱

8  然消防人員經過專業訓練 ,才雍有豐富的救災經驗 ,在 災害發生

炒  時 ,消 防人員仍須面臨火場時間流逝 、不石在定性 、白身與民眾的

10  生命遭受威脅等許多壓力 。安全 (Safety)是處在沒有危險的狀

︳l  態 ,係指不因各種類型的失誤 、錯誤 、意外 、傷害或非預期情形

12  之影響 。現行消防人員需具有一定身高 ,係為使消 lζ方人員在難以

必  掌握救災風險因素之外 ,在可以掌握之人為條件部分 ,則保持在

u  一定水準以上 。消防人員執行救災任務 ,憑藉著專業訓練 、實戰

15  經驗及團隊合作 ,本身具備較為強健之體格條件亦為個人白信心

1密   的展現 ,亦使待救民眾感到放心 。

17(三 )再者 ,消 防人員救災過程面臨火焰 、熱氣 、濃煙及爆炸等高風險

18  性 、不確定性之威力月仍,為 能執行消 lξ方救災工作 ,消 防人員需穿戴

19  全身防護裝備執行救災 ,其敏捷性非一般穿著衣物可以比擬 。對

20  於初任消 1了方人員體格規範主要目的是區別一般公務人員辦理行政

21  工作之不同職務性質作為招訓之門檻 ,以遂行消防勤務 ,順利完

22  成救災救難工作為目的 ,避免消防工作執行面之風險 。

23(四 )消 防人員於救災現場 ,每分每秒都是挑戰 ,與死神賽跑 ,在穿戴

“  全套防護裝備之情形下 ,需要執行攀爬動作 、翻越欄杆 、梯上作

必  業及器材運送等任務 ,故有一定身高始得迅速有效執行 ,一 旦救

26  災動作失敗 ,除消防人員個人自信心大打折扣之外 ,更將嚴重影

乞7  響整體的救災勤務之遂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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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(五)末查 ,消 防人員面臨各類救災現場 ,其 等傷亡原因亦有多端 ,非

2  必然與身高有所關連 ,然如前述 ,因個別救災現場之風險因素難

3  以掌握 ,故可以掌握之人為條件即須保持在一定水準以上 ,因 此

4  身高標準確有其必要性 。

5三 、綜上 ,系 爭規定一係因應用人機關之性質及其任用之實際需要所

b  制定之身高標準 ,確有其實際需要 。

7貳 、相對人內政部曾為因應民意機關之關切 ,參考 日本及其他東南亞

8  國家警察身高標準 ,並考量日本係為亞洲先進國家之一 ,爰擬調

炒  整身高標準 。．l隹考試院審議時 ,基於警察人員身高標準涉及能否

10  遂行職務 、能否保障人民安全 ,且與中央警察大學與臺灣警察專

11  科學校招生之身高標準產生才千格等因素 ,除用人機關意見外 ,亦

12  須由全民角度為制度把關等考量 ,爰經審查會討論認應維持現行

13  身高標準 。復如前述 ,因 從設備面及勤務面 ,對消防人員之身高

1猝   均有一定要求 ,故相對人內政部基於實際需要 ,目 前未再研議放

15  寬身高標準 巧

1b參 、依消防法第28條 第1項 規定 :「 直轄市 、縣 (市 )政府 ,得編組

17  義勇消防組織 ,協助消防 、緊急救護工作 ;其編組 、韌〡練 、演

18  習 、服勤辦法 ,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。┘故義消之性質為民力運

19  用 ,其任務係協助消防單位 ,進行搶救災害 、緊急救護與防火

20   (災 )宣 導等工作 ,勤務內容則以協勤為原則 。以協助救護勤務

21  之義勇消防人員為例 ,依各級消防機關協助救護勤務之義勇消防

22  人員與志工派遣及管理指導原則第5點 第1項 ,其協勤項目為1.執

23  行緊急救護勤務 、2.受理緊急救護聯繫 、諮詢 、支援教育韌〡練 、

24  宣導 、演習等事項及3.其他臨時事項 。是以 ,義 勇消防人員與消

25  防人員之勤務內容實有差異 ,因 此對於義勇消防人員並無身高標

鉐  準之限制 ,併此敘明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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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 
 

猝

l肆 、未查 ,就歷年身高未達標準及退訓情形 ,謹再整理如後附表所

附屬文件之名嗧及其件數

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或內容 備 註

附表 l07年至上12年消防特考班報到人數暨訓練狀況彙

整表

5    此致

b憲法法庭

7中 華 民 國 113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碎

一不

公舉

年 1月 幻 日

具 狀 人 內政 部

代表人 林右昌件幵長)

考選部

代表人 許舒翔件戶長)

撰狀人 上二人共同

訴訟代理人 李元德律
︴馬玿
自社子｜｝

;:一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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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完成訓

練比率
(E)二 (D)/

(C)

9.18%

5.02%

7.37%

4.68%

6.04%

6.45%

未完成訓

練(含未
及格)人

數(D)

47

25

14

16

36

138

實際訓練

人數
(C)=(A)一

(B)

512

498

190

342

596

2,138

2

合計

3

0

0

1

人數

2

l

ll

0

0

0

0

l

2

0

女

男

女

6

未達身高標準人數
tl生別

男

女

男

女

男

女

男

未參加訓練人數
(B)

未報到人

數

21

2

3

2

∩

U
「

上

n
v

O
乙2,173

應訓人數
(�牡)

527

500

193

345

608

107年至112年消防特考班報到人數暨訓練狀況束整表

年度

特考

班別

107

108

n
v

∩

U
可
上

n
U

可

上

︴

上

「

上

「

上

「

上

合計

備註 : 112年消防特考班完成報到程序計359人 ,均符合身高標準規定 ,因 尚在訓練 中 ,不 列入未完

數據 。成訓練比率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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